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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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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費
之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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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生
意
創
辦
已
久
現
在
營
業
如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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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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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徵
求
五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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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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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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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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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百
元
者
壹
千
名 
五
百
元
者
壹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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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谷
殷
實
銀
后
定
虬
使
熊
應
裏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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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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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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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新
辦
到
各
種
靚
貨

轟
十
浮
峨
米 

油
糖
雜
貨
 

式
式
具
備

新
花
萱
粘
米 

一
號
聲
田
米 

蒸
杭
葯
材
 

零
活
發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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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加
云
哥
華
埠
分
會
介
紹
僑
胞
兒
女
 

出
路
宣
言
 

一

凡
人
莫
不
爲
子
女
計
久
遠
而
往
生
不
能
如
願
以
償
者
無
萬
全
之 

計
割
故
也
僑
胞
欲
得
萬
全
之
計
割
乎
有
大
好
之
机
會
在
當
前
幸 

勿,錯
過
失
之
也
今
黃
君
鴻
鈞
欲
爲
歸
國
僑
胞
籌
离
全
之
計
副
特 

將
其
在
上
海
所
辦
之A
B
C
內
衣
公
司
來
美
加
兩
國
招
股
擴
大 

日 
本
埠
消 
e, 
頃
承
孔
財
政
部
長
語
國 
之
黃
君
非
爲
資
本
未
充
而
招
股■
欲
利
益
普
及
而
招
股
也
僑
胞 

民
新
制
一
龍
云
庭
避
躍
馴
 
如
欲
占
壹
份
之
利
益
爲
子
孫
計
夂
遠
當
踴
躍
附
股
多
多
益
善
勿 

上
海 ABC

內
衣
公
司
駐
加
拿
大
云
咕
華
埠
協
助
華
僑
囘

賣
：
收
卷
殷
宣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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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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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匯
禀
纂 

將
來
此
五
千
會
員
爲
發
展
實
業
之
基
礎
也
川
會
員
創
新
事
業
又
股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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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徵
求
本
會
員
爲
股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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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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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妥
當
‘

之
地 

二
:

，

为
分
期
交
來
亦
能
绘
慕
此
先
饗• 

二 
凡
五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特
等
模 
村
享
有
七
分
之 

演
隠
医*

|

靄
 

三 
凡
三
千
元
之
股
東
在
普
通
模
範
村
享
有
四
分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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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三
種
均
連
公
園
及
馬
路
之
地
在
內
享
有
永
反
癌
 

遠
之
主
倭
若
後
日
將
股
票
轉
讓
他
人
此
權
仍
爲
五 
傾
睡
犠$$
遍
股
適
便
寄
上M
本
公
国
織 

四 
凡
专
千
元
以
上
之
股
東
得
與
職
員
住
宅
平
等
租
六 
药
股il^BW

涵
曹
整
 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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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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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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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.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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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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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購
地
自
造
房
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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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凡
享
有
各
模
範
村
地
者
及
有
權
在
各
村
購
地
者

宜
用
加
添
地
皮
多
寡
共
價
目
若
干
要
候F
日
各
：

m!.
s|/
事

一

窦

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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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
佈

置

妥

當

然

後

定

奪

鬣

 

附
則 

列
權
利
限
於!

廿
四
年
五
月
壹
旧
以
前
付8

盡
 

股
者
方
能
享
受 

〔詳
細
章
程
投
函
索
取
〕

入
會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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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眼
鏡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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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一
雑
|3;

五
毛
.

广
 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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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
子

文

任

中

冋
碗

行

董

事
 

▲
三
大
銀
行
密
切
合
作

▲
貨
幣
政
策
全
無
關
係

▲
中
國
銀
行
增
加
資
本

—仍
爲
獨
立
性
質|
 

上
海
訊 
國
民
新
聞
社
廿
四
年
三
月
廿
九

民

▲
股

本

辦

法

‘
 

所
認
之
股
份
派
列
下
各
分
註
册
獨
立
性
質
股
票
亦
分
開
發 

•
二
成
半
爲
銀
行
股
份 

二
成
半
爲
百
一
貨
公
司
及
旅
舘
股
份 

五
成
爲
製
造
廠
股
份

特
別
平
賣

國

88
一
德
忌
利
市

—

二

什

▲
本
公
司
章
程

第
四
十
一
條 
本
公
司
附
發
模
範
村
訂
定
優
待
股
東
辦
法
如
左 

- 
凡
豊
萬
元
之
股
東
在
優
等
模
範
村
享
有
豊
畝
牢

四

讓

年
 

五

通
・
三
大
銀
行
之
增
添
資
本   

•.及
其
董
事
之 

加
多 
係
政
府
增
厚
該
三
行
實
力
之
壹
種 

久
抱
政
策 
孔
部
長
並
云 
鑒
於
近
年
來

頑
癖
無
油
葯
膏
 
各
種
皮
症
合
用

國
發
展
實
業
分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
黄
寄
生 
書
記

關
崇
頴 .委
員
長

月

殺
虫
繰
白
葯
粉
- -
壹
般
不
景
氣
現
象 
及
因
最
近
美
國
銀
政

李
日
如 
趙
屛
珊 
胡
峰
卓 
林
舉
振 
朱
廣
煒 
黃
均
强 

李
給
珉 
黃
紀
杰 
陳
景
山 
李
照 

@1 
朱
直
民 
蔣
安
繁 

雷
家
奕 
黃
樹
鄭 
鄧
湛
隆 
吳
季
謙 
周
耀
初 
司
徒
英
石 

黃
愼
余 
葉
求
茂".
李 
永
李
復
生 
劉
雲
伯 
黃
文
德 

黃
昂
紹 
黃
樹
栢 
徐
焯
棠 
關
耀
崇 ■
曾
雲
峰

策
結
果 
受
更
困
難
之
影
響 
該
三
行
亟 

應
努
力
合
作
以
資
應
付
當
地
市
面
，宋 

子
文
先
生
等 
已
由
政
府
任
爲
中
國
銀
行 

董
事 
張
嘉 %
先
生
已
派
爲
中
央
銀
行
副 

總
裁
之
一 
至
於
交
通
銀
行 
則除政府一 

加
派
官
股
黄
事
外 
並
無
其
他
變
更 
又 

上
述
變
動 
純
爲
三
行
合
作
及
穩
固
我
國 

銀
行
業
之
基
礎 
孔
部
長
又
聲
明
云 
此 

三
大
銀
行
之
密
切
合
作 
與
政
府
之
對
於 

貨
幣
政
策 
全
無
關
係 
該
三
行
仍
將
各 

一
保
持
其
固
有
之
整
個
原
狀

孔
部
長
再
鄭
重
聲
明
云 
三
行
合
作 
於 

政
府
調
劑
市
面
之 1
旨 •
大
有
裨
益 
蓋 

近
來
市
况
雖
較
有
起
色 
但
仍
希
望
我
國 

銀
行
組
織
更
臻
健
全
也

國
民
新
聞
社
記
者
頃
謁
見
經
濟
委
員
會
常 

務
委
員
宋
子
文
氏 
承
見
吿
以
本
人
確
已 

奉
派
爲
中
國
銀
行
董
事
之
专 
政
府
對
於 

三
行
所
定
辦
法 
爲
增
厚
叁
行
實
力
及
促 

成
其
通
力
合
作 
切
實
進
展 
俾
其
得
充 

分
發
揮
爲
社
會
服
筋
之
力
量 
此
係
國
民 

政
府
成
立
以
來 
久
已
預
定
之
方
案 
從 

此
三
行 
一 致
對
於
調
劑
市
面
及
解
除
金 

融
上
種
種
困
難 
可
更
爲
有
力 
至
中
國 

銀
行
本
身 
除
增
加
政
府
資
本
外
仍
爲 

完
全
獨
立
性
質 
其
營
業
範
圍
及
政
府
授 

與
之
一
切
特
權 
悉
仍
舊
例16

理 
並
無 

變
更 
宋
氏
以
爲
政
府
此
舉
確
爲
穩
固
國 

內
銀
行
業
基
礎
之
自
然
步
驟
云
云 

黃
河
形
勢
緊
急

▲
金
堤
河
水
漲
不
已 

▲
范
縣
等
水
深
數
尺

十 一 號

德
西
葯
房
啓

特
別
平
沽
• 
俱
是
靚
貨
•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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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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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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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切

拘
甚
麼
商
店
無
有
如
此
其
平
•
貨
到
看
 

過
••
如
不
滿
意
•
原
銀
奉
還
•
不
使
貴
 

客
有
新
毫
之
損
失
•

諸
君
光
顧
 

希
爲
留
意
焉

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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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救
國
以
實
業
爲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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▽
 

上
海A BC
公
司
龜
協
助
華
僑
囘
國
發
 

展
實
業
總
會
簡
章
 

㊀
命
名
上
海

ABC

公
司
田
美
協
助
華
僑
囘
國
發
展
實
業 

總
會

㊁
地 
址 
本
總
會
設
在
美
洲
大
埠
另
設
分
會
於
美
洲
各
重
要 

城

市

一

㈢
宗
旨
 
協
助
鼓
舞
聯
絡
美
加
墨
等
國
華
僑
囘
國
發
展
實
業 

共
存
共
榮
爲
宗
旨
一

㈣
組 
織
凡
表
同
情
於
本
會
宗
旨
之
華
僑
可
以
加
入
爲
會
員 

甲 
凡
會
員
佔
有 ABC

公
司
股
份
大
洋
五
百
元
以
上 

者
爲
實
力
會
員~

乙
凡
會
員
佔
有ABC

公
司
股
份
大
洋w
百
元
至
四 

百
元
者
爲
贊
助
會
員

国
分
員
會 
本
總
會
委
員
會
由
上
海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選
派
委
員
一 

九
名
組
織
之
執
行*
總
會
事
務
其
權
貴
另
細
則»
 

定

之

一

㊅
經
，費 
本
會
會
員
無
担
負
經
費
之
義
務
一
槪
曹
用
俱
由
上
一 

海
總
公
司
支
理
一

®
權 
利 
凡
會
員
皆
有
設
計
提
議
之
權
交
由
委
員
會
議
訂
轉 

呈
總
公
司
董
事
局
分
別
採
納
執
行 

甲 
凡
經
董
事
局
接
納
之
計

80 本
總
公
司
對
於®
 計
割

.r^

曇

以
花
文
華
編
說 

衫
每
兩
件
八 

元
九
五 

紹
然
紡
說
衫
每 

貳
件
八
元
九 

五

上
海

ABC

內
衣
公
司
駐
美
協
助
挙
僑
回
吞
 

國
發
展
實
業
會
委
員
諸
公
鑒
敬
啟
者
.鄙
消
 

人
自
愿
加
入
爲
貴
會
第
會
員
認ABC

股

成
 

份
上
海
大
洋
1
 
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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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等
竹
紗
小
衫
兩
件
一
元
一
毫
九
只
有
反
領 

頂
靚
紡
織
竹
紗
小
衫
兩
件
壹
元
七
九 

白
色
藍
色
有
反
領
另
領

頂
靚
柳
条
竹
紗
小
衫
兩
件 
二
兀
五
毫
五 

格
子
繰
襪
四
對
七
毫
九

頂
靚
絲
德
兩
對
八
毫
九

件
色
棉
紗
線
襪
四
對
八
毫
九

中
國
棉
線
情
毎
打
壹
元
七
五

上
等
竹
紗
短
褲
三
条
九
毫
五

人
造
絲
笠
巴
褲
頭■

三
条
九
毫
五

人
造
絲
背
心
式
內
衫
三
件
九
毫
五

人
造
絲
無
袖
衫
連
褲
每
套
六
毫
九 

天
熱
笠
衫
兩
件
八
毛
五

大
款
棉
短
袖
衫
連
短
褲
每
套
七
毛
五 

中
國
笠
衫
短
袖
三
毛 
艮
袖
三
毛
五

|

司 

爵
先

籍
貫壬

圖
料
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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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廿
年
貝
 

日

•

一
認
股
人
付
 

認
股
者
請
將
此
入
會
書 «
斷
寄
來
大
埠
總
會
辦
事
處
並
希
同 

時
報
吿
加
拿
大
辦
事
處

凡
加
拿
大
華
僑
認
股
者
請
另
通
函
關
崇
頴
委
員
長
爲
盼 

若
交
股
銀
之
時 *
將
此
書
壹
併
寄
來 
一 

美
國
國
家
銀
行
大
鑒
茲
付
上
美
金
一
 

員
請
將
此
欵
加
入
上
海

ABO

公
司
 

股
份
賬
另
寄
囘
收
據
爲
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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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用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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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
其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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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實
力
會

經
消
之
援
助
均
宜
與
以
充
分
之
協
助

、日

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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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之
內
有
加
認
股
份
至 
一 千
元

之
權
利
滿
期
而
不
加
認
股
份
者
是
爲
自
棄
其
權
利 

其
餘
優
待
辦
法
參
照
本
公
司
章
程
四
十 
一 條
辦
理 

兼
享
有
該
章
程
下
列
〔丙
〕項
之
利
益
贊
助 

丙 
贊
助
與
實
力
會
員
享
有
本
公
司
華
僑
招
待
部
及
下 

列
各
項
之
實
荃

㊀
代
理
房
屋
買
賣
收
租
事
項 
㊁
買
賣
商
品

@
孤
兒
寡
婦
資
產
信
托 

@
銀
行
借
款
援
助 

⑤
就
査
商
業
市
况•

丁一 
凡
會
員
細
載
榮
旋
須
早 
一 個
月
通
知
本
公
司
定
當 

派
人
到
船
碼
頤
妥
爲
招
待 

附
則 
本
公
司
加
添
股
份
一
百
四
十
万
元
之
辦
法 

甲 
原
有
資
本
六1
萬
元

乙
尙
存
所
溢
之
紅
利
十   

^
萬
餘
兀

丙 
商
標
之
價
値 

二

：

星

濟
南
訊 
自
前
去
兩
歳 
黃
河
在
河
北
省 

境
長
垣
縣 
先
後
潰
决 
魯
省
因
在
下
游 

迭
被
災
農 
最
近
貫
台
門
口 
迄
未
合 

龍 
水
溜
多
半
由
决
口
流
出
正
河
之
水 

僅
佔
十
分
之
貳
三 
儼
有
日
就
涸
竭
另 

成
新
河
道
之
勢
據
一 
般
推
測 

X-台
堵 

口 
因
金
再
失
機 
若
不
急
籌
善
法 
恐 

難
有
堵
合
之
望 
惟
山
東
處
黃
河
下
游 

長
垣
兩
次
决
口 
水
勢
均
沿
省
境
金
堤
河 

漫
淹
北
岸
濮
范
陽
諸
縣
現A
貫
台
决
口 

出
水 
仍
循
故
道
順
金
河
東
注 
至
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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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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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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